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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新聞小辭典（六大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一、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簡稱溫管法）下相關方案定位 

 

（一）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簡稱推動方案）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的溫室氣體

減量政策方針，所擬訂國家總體的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內容主

要包括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推動策略、預期效益及執行管考等

項目。（溫管法第 9條第 1項） 

（二）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簡稱行動方案） 

由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各部門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即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等），依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

行動，以落實執行各部門減量工作。內容主要包括溫室氣體排放管

制目標、推動策略及措施（包括經費編列及具經濟誘因的措施）等

項目。（溫管法第 9條第 3項） 

（三） 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簡稱執行方案）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述推動方案及行動方案，所訂定

地方層級的溫室氣體管制執行策略。內容主要包括方案目標、推動

策略（包括主、協辦機關及經費編列）等項目。（溫管法第 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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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一） 六大部門推動策略重點及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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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大政策配套重點及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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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簡稱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 

（一） 第一期階段管制目標之法源依據 

為達成溫管法第 4 條規定的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於 139 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94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50%以下），依溫管法第

11條規定，環保署於 106年 3月 28日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

定「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以下簡稱作業準

則），並據以訂定每 5年為一階段的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總量。 

依作業準則第 2條及第 4條規定，第一階段期程為 105年至 109年，

並應同時規劃至 119 年的中程願景。此外，能源部門階段管制目標

應明定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及公用事業減量責任。 

（二） 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國家目標之溫室氣體排放量係以總溫室氣體排放量扣除碳匯量後之淨

排放量呈現。其中總溫室氣體係指7種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氧化亞氮(N2O)、六氟化硫(SF6)、氫氟碳化物(HFCs)、

全氟碳化物(PFCs)、三氟化氮(NF3)等；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

氣體自排放單元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林、土

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三） 我國減碳路徑規劃 

採先緩後加速的減碳路徑，設定我國 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基準

年94年減量2%，亦即到109年我國溫室氣體淨排放總量降為260.717

百萬噸碳當量。到 114 年則較基準年減量 10%及 119 年較基準年減

量 20%為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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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部門別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四、 六大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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